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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商家在

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 对维护社

会治安、 预防解决纠纷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摄像头安装

不规范导致的侵犯隐私权问题以

及信息泄露风险等， 也引发了不

少争论。 （2 月 23 日《法治日报》）

近年来， 非法安装摄像头进

行偷拍的行为越来越多， 从贩卖

偷拍设备、 视频监控账号到出售

偷拍视频， 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而偷拍视频在网上大肆传播、 售

卖， 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精神伤

害， 引发公众不安， 造成公众心

理恐慌。 由此， 商家是否有权在

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 也在网上

引发广泛争议。

《民法典》对隐私权作出清晰

界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民法

典》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入、拍摄、

窥视他人的住宅、 宾馆房间等私

密空间；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

人的私密活动；拍摄、窥视他人身

体的私密部位。 ”根据上述规定，

商家在经营场所私自安装摄像

头，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

目前， 我国在公共场所监控

摄像头的使用、 安装规范与管理

方面的法律规定， 尚存在很多的

空白。 2013 年 8 月 1 日， 《河

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

例》 公开发布， 其中规定， 在公

共场所等安装技防设施时应当设

置明显标识， 以提醒公民注意自

我保护隐私权； 个人或单位擅自

传播公共场所监控视频将被罚

款。 2021 年 3 月， 《深圳经济

特区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

理条例 （草案）》 提出， 涉及公共

安全人像、 人体及车牌等敏感信息

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应当由

深圳市公安机关统一规划。 这是通

过地方立法， 来对公共场所个人隐

私权加以保护的一种尝试。

可见， 民用摄像头亟须纳入公

共管理。 立法机关应当根据 《民法

典》 规定， 结合 《个人信息保护

法》 等， 对摄像头的安装作出统一

明确的规定， 完善相关立法。 比

如， 公共场所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是

否可以安装摄像头， 其对于安装的

摄像头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相关

法律应该予以明确。 通过完善的规

则制度， 来实现公共场所中个人隐

私的保护。 同时， 监控设备的所有

者和管理者， 对公共场所中的个人

信息有保管、 处置的权利， 但这种

保管、 处置的权利要以其内容不影

响和侵犯他人权利为前提， 其对于

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 应该

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2 月 23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

例， 其中， 杨某顺诉杨某洪、 吴

某春居住权纠纷案入选， 体现了

父母有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

的价值导向。 （2 月 24 日 《新

京报》）

对强行“啃老” 说不， 这是

法治的进步。 类似裁判明确了一

个基本边界： 有劳动能力的成年

子女， 在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

下， 无权继续居住父母所有的房

屋。 对于成年子女自己“躺平”

却让父母负重前行的行为， 法律

明确予以了否定， 这有助于引导

青年人摒弃“啃老” 错误思想，

鼓励青年人用勤劳汗水创造属于

自己的美好生活。

成年子女不事劳作， 全靠父

母供养， 长期依附父母生活， 并

且心安理得， 此类“啃老” 现

象， 早已不是新鲜话题。 把父母

当成免费劳动力， 不顾父母意

愿， 要求父母给自己干家务， 给

自己带孩子， 甚至干脆像个永远

长不大的孩子， 长住父母家， 自

己除了上班啥也不管， 此类隐形

“啃老” 则更为普遍。 据中国老

龄科研中心统计， 在城市里， 有

30%的年轻人靠“啃老” 生活，

65%的家庭存在“啃老” 问题。

《民法典》 规定： 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

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换言之， 当子

女已经成年， 有了独立生活能力，

父母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 就变成

了获得赡养的法定权利。 父母们愿

意为子女承担更多， 这是父母的慷

慨， 而不是父母的义务。

年轻人只有懂得边界， 才能懂

得感恩。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

女， 父母不再负担抚养义务， 更没

有义务帮助抚养孙辈。 如果父母自

愿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 这是

父母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 子女对

此应该感恩； 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

没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

助，子女强行“啃老”， 则侵害了父

母的民事权利， 父母有权拒绝。

做父母的， 也要从溺爱思维中

唤醒权利意识。 如果因为子女“啃

老” 让自己不堪承受， 大可拿起法

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父

母们应该意识到， 无底线地给予非

但帮不了子女， 反而可能害了他

们， 让他们始终无法自立自足； 更

重要的是， 老年人有权利为自己而

活， 摆脱为儿为女的辛酸， 过自己

想过的日子。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将“禁止有

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写入

了地方性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

但在落实过程中， 依然存在较多困

难。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传递成年子

女无权“啃老” 的价值取向， 裁判

文书就是最好的普法教材。

“2012-2021 年的 10 年间，

在 1-14 岁交通事故死亡儿童

中， 1-6 岁幼儿占比接近六成。”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交通

安全技术部主任高岩日前在一场

线上研讨会上透露了这样一组数

据。 专家强调， 儿童乘员的安全

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特别关

注。 (2 月 26 日中新网)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安全

带和儿童约束 (即儿童安全座

椅)：道路安全手册》显示，0 至 4

岁的孩子， 使用不同类型的儿童

安全座椅， 受伤害的风险会降低

50%至 80%，5 至 9 岁的孩子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 受伤几率降低

52%。 儿童安全座椅对儿童乘车

安全起到的保护作用显而易见。

现在人们出行越来越离不开

汽车， 而本应是孩子坐车出行标

配的儿童安全座椅， 在国内的普

及率却相当低。 此前有业内粗略

估算， 中国一二线城市儿童安全

座椅普及率仅在 10%左右， 农村

的普及率更远低于城市。 儿童安

全座椅“叫好不叫座”， 就没能

发挥出应有作用， 广大儿童的乘

车安全就得不到有力保障。

国内其实并不乏要求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的相关规定。 早在

2014 年，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

认监委就决定， 自当年 9 月 1 日

起对儿童安全座椅实施强制性产

品认证;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

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儿童安

全座椅不得出厂、 销售、 进口或

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而在此

前， 我国已对儿童安全座椅实施

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虽然如此， 一

直以来， 《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

关法律却没有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 没有法律的“撑腰”， 让

儿童安全座椅强制认证并不“强

硬”， 强制力有限， 这让我国推广

儿童安全座椅遭遇“最后一公里”

落实难等问题。

去年新实施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终于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法律

框架，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首次纳

入了全国性立法。 这有助于儿童安

全座椅在全国范围内的强制使用，

有助于解决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问

题及“最后一公里” 落实难等问

题。

不过也要看到， 虽然有了全国

性立法， 但未保法对儿童安全座椅

强制使用和儿童乘车安全制度还没

有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 同时， 未

保法已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法律框

架， 道交法也要跟上， 道交法可以

对儿童安全座椅的强制使用作出更

细致、 更具操作性的规定。

要保护好儿童乘车安全， 还要

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用立法来推

动儿童安全座椅真正“落地”。 另

外， 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宣传教育，

做好儿童安全座椅的知识普及，很

多拥有私家车的家长对于安装儿童

安全座椅积极性不高， 要让广大家

长认识到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对于保

护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性， 唤醒他

们的责任意识及提高他们保护孩子

的能力。 解决儿童安全座椅的质量

问题及使用率、 普遍率低等问题，

要多措并举， 形成合力， 让儿童安

全座椅不再“叫好不叫座”， 这样

才能让儿童安全座椅给儿童撑好交

通安全保护伞。

用立法推动儿童安全座椅“落地”

父母理应对“躺平啃老”说“不”

民用摄像头亟须纳入公共管理

□戴先任

□舒圣祥

□张连洲

事由：

在网络消费盛行的大环境下， 互

联网产品琳琅满目， 质量良莠不齐，

如何选择成了广大消费者遇到的新难

题 ， 由此催生了互联网平台新职
业———测评 （评测） 博主。 然而， 随

着大量测评博主或机构的涌现， 本应

成为消费者 “种草” 或 “避雷” 指南
的测评， 也面临着科学性、 公正性和

可信性的质疑。

（2月25日《法治日报》）

百家讲：

作为新兴的行业， 我国对网络测

评行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而一些

即使号称第三方专业测评的博主、 机

构也是随便挂靠一家检测机构或实验
室， 他们也没有统一的测评标准， 其

可靠性可想而知。 可见， 政策上的空
白以及监管盲区， 一定程度纵容了乱

象的存在。

业内人士呼吁， 出台相关法律政
策对测评博主们进行规范， 对准入门

槛、 测评方法、 测评标准等进行具体

指引， 从而引导行业良好发展。 法规
政策的完善， 以及监管执法力度的加

强， 才能促使网络测评行业的规范发
展， 消费者也能放心消费。

网络测评行业不能信马由缰发

展， 对其规范很有必要。 从消费者的
角度来讲， 也应该增强防范意识。 测

评博主们的体验测试、 感受结果可能
各不相同， 而即使以检测报告为主的

测评， 对同一产品， 由于设置不同的

检测方法或标准， 也可能导致不同的
测评结论 。 对此 ， 不仅需要加强甄

别， 对于一些违规测评， 也要注意自

身权益维护， 并坚决对其抵制。

———杨玉龙

事由：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某教育咨

询公司在网络平台上开设公务员考试
课程培训直播 ， 其在广告中宣称 ：

“国考、 省考一次上岸， 赶紧上车。”

近日， 成都天府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

《广告法》 相关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 并给予 20000 元的处

罚。 （2 月 25 日 《华西都市报》）

百家讲：

《广告法 》 第二十四条规定 ，

“教育、 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 对升学、 通过考试、 获得学位

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

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
诺”；第五十八条则明确了法律责任以

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国考省考一次上
岸”的夸大宣传，明显违反《广告法》，

属于虚假宣传， 也剥夺了广大考生的

知情权。对此，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当事
人停止违法行为， 并给予罚款 20000

元的处罚， 于法有据。 而这家教育咨

询公司被处罚， 社会声誉受损， 进而

影响其招生， 也是咎由自取。

公考培训机构乱象必须遏制。 一
方面， 各地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聚焦

网络直播 、 培训辅导等社会热点问
题， 对类似公考培训虚假宣传等违规

违法乱象， 要重拳出击， 依法予以严

厉打击， 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广大考生也要明白 “天上

不会掉馅饼” 的道理， 公考 “上岸”

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千万不

要相信类似 “一次上岸” 等虚假宣传

而上当受骗。 这样， 才能倒逼公考培
训机构依法规范课程培训等行为， 营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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